
社址：石家庄市裕华东路86号 邮编：050013 总编室：0311—67563100 广告发布编号：13010020170004 河北日报广告业务部：0311—67563302 67563303 2018年度定价：536元 印刷：河北日报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12 2018年6月20日 星期三
版面编辑：周洁民主与法制

我省打包修改八部地方性法规

取消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
自2010年首次开展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以来

我省共打包修改法规
125部次废止44部

本报讯（记者周洁）近日，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
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北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
止〈河北省种畜禽管理条例〉
的决定》，该决定于 5 月 31 日
起施行，这就意味着《河北省
种畜禽管理条例》已于当日正
式废止。

“《河北省种畜禽管理条
例》于 1999 年 4 月 2 日经河北
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在当
时对加强我省畜禽品种资源
保护、优良品种培育和种畜禽
生产经营管理，提高种畜禽及
其产品的质量，促进畜牧业持

续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省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周英
介绍，之所以废止该条例，是
因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省
条例内容已经不能适应当前
种畜禽管理工作的需要，该条
例制定所依据的国务院《种畜
禽管理条例》已由2018年4月
4 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修改
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废止。同时，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
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
法》专设一章对种畜禽管理进
行规范，我省条例存在与上位
法规定不一致的情况。

□记者 周洁 通讯员 李丹

近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
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规的决定》，
对《河北省计量监督管理条例》《河北省
母婴保健条例》《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等八部地方性
法规进行打包修改，修改后的法规于 5
月31日起施行。

“法制委员会与法制工作委员会依
据近年来国家修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决
定，以自主全面审查和政府部门系统审
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我省现行有效的地
方性法规进行审视和梳理。”省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主任周英在作说明时表示，近
两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结合国家
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先后修改了多
部法律、行政法规，我省部分地方性法规
与修改后的上位法存在不一致、不协调，
需要及时作出修改。

此外，2017 年 9 月到 11 月按照全国
人大常委会统一部署，我省对涉及生态文
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进行了
专项自查，经查我省部分地方性法规中禁
止从事相关活动的规定与上位法不一致，
为确保法制统一，需要进行相应修改。

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不再进行资格认定

《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
法〉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实施人工影响
天气作业，必须具备省人民政府气象主
管机构规定的资格条件，并使用符合国
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要求的技术标准的作
业设备。”第十七条三款规定：“专门从事
雷电灾害防护装置设计和安装的组织或
者个人，应当具备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
规定的资质等级或者资格条件，并按照
有关规定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或者资格
证书，方可从事雷电灾害防护装置的设
计和安装活动。”

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和《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取消了气象部
门对防雷专业工程设计、施工单位资质
许可和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组织、
防雷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认定等审批事
项。“据此，此次修改删除了我省办法中

对相关资格、资质的要求。”周英介绍，这
也就意味着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雷
电灾害防护装置设计和安装将更便捷，
不再强制要求进行资格认定。

根据上位法规定，此次还对部分涉
及管理体制调整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将
第十七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气
象主管机构负责对雷电防御工作的组织
管理，参与对职责范围内雷电灾害防护
装置的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其他有关
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相应
领域建设工程的防雷管理。”

“雷电防御工作组织管理，由气象部
门统一负责，到气象部门、房屋建筑、市
政基础设施、公路、水路等有关主管部门
分别负责相应领域，职责更加明晰，运行
更加顺畅。”周英表示。

提高必须招标项目的规模
标准

2018 年 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
法律规定权限修订了《工程建设项目招
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和《必须招标的
工程项目规定》，缩小了依法必须招标项
目的范围，提高了必须招标项目的规模
标准，明确全国执行统一范围和标准，各
地不得自行制定范围和标准。

周英介绍，由于《河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中对于招
标的范围和规模标准的规定与国家法规
不一致，为与全国统一的范围和标准做
好衔接，同时保证法规的长期相对稳定，
此次修改删除了第二章“必须招标的范
围和规模标准”的所有条款，同时增加规
定：“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其招标范围
和规模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重
申执行国家统一标准。

修改后的办法还删去了第十七条第
一款，即删去了“从事各类工程建设项目
的招标代理机构的资格，由省人民政府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照职责分工认定；
从事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进口机电设备采
购的招标代理机构的资格，由省人民政
府外经贸行政主管部门依照职责分工认
定；从事其他业务的招标代理机构的资
格，按现行职责分工，分别由省人民政府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认定。各类招标代理
机构在取得相应的资质后，应当及时向

省人民政府发展计划部门备案”，不再要
求招标代理机构进行资格认定。

“招标方自主选择代理机构属于市
场行为，代理机构可以通过市场竞争、发
挥行业自律作用予以规范，发展改革、建
设等行政主管部门可以通过强化事中事
后管理措施进行监督，不需要以行政许
可的方式设定准入门槛。”周英解释，此
举目的是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改革，更大程度激发市场、
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

取消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
证书核发

《河北省母婴保健条例》第十九条规
定：“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确有困难的，
由持有合格证书的接生人员按照操作规
程接生。”

“修改后的条例根据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不再对家庭接
生员技术合格证书进行强制要求，符合
目前农村家庭接生的实际情况，进一步
为农村接生人员从业提供便利。”周英介
绍，条例修改为“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确
有困难的，应当由经过培训、具备相应接
生能力的接生人员按照操作规程实行消
毒接生”。

相应条款也据此进行了修改，比如
第三十五条规定：“未按《母婴保健法》和
本条例规定取得专项服务许可证的单位
和未取得合格证书的人员不得从事婚前
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和施行
助产技术、结扎手术、终止妊娠手术，不
得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家庭接生，不得
出具《母婴保健法》和本条例规定的医学
证明”，修改后的条例将“家庭接生”删
掉，意味着农村家庭接生人员不需要考
取合格证书即可开展家庭接生工作。

取消制造、修理计量器具
行政许可

《河北省计量监督管理条例》第九条
规定：“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依法取得《制造计量器具许可
证》或者《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并接受
年度审核。禁止伪造、冒用、转让、出租和
出借《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修理计量
器具许可证》。”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
法》，删除了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的企业、
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当取得制造、
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的规定。据此，将我
省条例第九条修改为：“制造、修理计量
器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具备与所制造、
修理的计量器具相适应的设施、人员和
检定仪器设备。”

“这意味着制造、修理计量器具不再
需要取得许可证，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
自主调节的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活
力。”周英介绍，修改后的条例在放宽市
场准入的同时，还增加了制造计量器具
的单位和个人加强计量器具检定的规
定，“制造计量器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
对制造的计量器具进行检定，保证产品
计量性能合格”，旨在通过发挥行业自律
作用予以规范。修改后的条例还删除了
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

补充完善生态环境保护
方面禁止性规定

“为进一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环
境保护，此次还对 《河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河北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 等
四部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的生态环境保
护方面法规进行了修改。”周英介绍，
此次修改主要根据上位法的规定，查漏
补缺，增加有关禁止性规定及相应法律
责任。

周英介绍，比如《河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禁止的可
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土保持法》有关规定不一致，修改
后增加了有关禁止性规定：“禁止毁林、
毁草开垦和采集发菜。禁止在水土流失
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
兜或者滥挖虫草、甘草、麻黄等”。修改后
的《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促进农作物
秸秆综合利用和禁止露天焚烧的决定》
中规定了农业经营主体未妥善采取综合
利用措施导致秸秆等露天焚烧的责任，

《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办法》增加了禁止开垦、采石、采土等毁
林活动的禁止性规定，《河北省陆生野生
动物保护条例》增加了禁止狩猎、捕捞等
禁止性规定。

本报讯（记者周洁）近日
从省人大常委会获悉，我省坚
持立改废释宣有机统一和齐
头并举，自 2010 年首次开展
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以来，先
后 11 次统筹修改法规，共以
打包方式修改法规 125 部次，
废止法规 44 部，维护了法制
统一，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

“法规清理是适应立法规
律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全面
深化改革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客观需要。”省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主任周英表示，当前正处在
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经济
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社
会矛盾不断出现，一些旧的法
规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
变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也促
使行政管理手段方法的重大变
革，法规中设置的一些行政管
理手段不适应改革的需要，必
须及时予以清理。

据介绍，我省对地方性法
规 的 清 理 工 作 开 始 于 2010
年。近几年，根据特定的形势
和需求，分别围绕推进京津冀

协同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和经
济社会发展、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等，与
法律、行政法规修改相对应，
当修即修，当废则废。对法规
中涉及同类事项或者同一事
由需要修改的个别条款，采取
一并提出法规案的方式统筹
进行修改。

“我们开展的11次法规清
理中，前两次清理即2010年建
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全面清理和 2011 年行政强制
法专项清理，都是在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的统一要求下开
展的。之后进行的9次法规清
理都是主动进行的，并且形成
了法规清理常态化。”周英介
绍，在历次法规清理中，都将维
护法制统一作为立足点和出发
点，重点审视现行有效的地方
性法规，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
是否冲突和抵触，与国务院取
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是否衔
接，并通过审视和清理，为完善
立法规划、科学制定立法计划
提供立法项目。

《河北省种畜禽管理条例》
正式废止


